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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担保对象二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五洲特种纸业（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特纸（湖
北）”）

7,890.12万元
148,400.00万元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五洲特种纸业（江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特纸（江
西）”）

20,000.00万元
182,983.05万元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

0.00
775,225.60
219.54

R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R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30%

R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2025年11月10日，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五洲特纸”）与苏美达

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美达”）签署《代理进口合同》，为五洲特纸（湖北）与苏美达的代
理进口业务提供不超过7,890.12万元的不可撤销连带保证担保。

同日，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五洲特纸（江西）与光大银行的授信业务提供不超过20,0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额度及2025年度累计担保额度未超过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2025年5

月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70.00亿元（不包括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前已执行，仍在有效期内的担保），提供担保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含一般保
证、连带责任保证等）、抵押担保、质押担保、履约担保、融资租赁或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等形式。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和2025年5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相关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1、五洲特种纸业（湖北）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五洲特种纸业（湖北）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五洲特纸持有其100%股权

赵磊
91421182MA49P3H3X9

2021年2月23日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新河镇川汉大道纸品产业园11号

130,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纸浆制造；纸制造；纸制品制造；纸浆销售；纸制品销售；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销
售；货物进出口；港口货物装卸搬运活动；装卸搬运；技术进出口；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热
力生产和供应；固体废物治理；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
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生物质燃气生产和供应；发电业务、输电业
务、供（配）电业务；港口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483,081.06
358,086.23
124,994.83
26,344.79
-2,739.71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400,651.47
272,916.93
127,734.54
12,675.30
-1,602.88

2、五洲特种纸业（江西）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五洲特种纸业（江西）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五洲特纸持有其100%股权

赵磊

91360429099477051U
2014年5月15日

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银砂湾工业园

188,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许可项目：食品用纸包装、容器制品生产，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纸制造，纸和纸板
容器制造，纸浆制造，纸浆销售，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565,813.69
326,219.58
239,594.11
329,332.09
13,320.62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528,839.02
352,565.54
176,273.48
475,806.46
30,088.2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五洲特纸与苏美达签署的《代理进口合同》主要内容如下：1、被担保人：五洲特纸（湖北）；2、担保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3、担保（保证）的最高债权额：7,890.12万元；4、保证期间：
五洲特纸（湖北）全部债务履行期间届满后两年，若因非苏美达原因导致担保无效的，保证人愿

意就五洲特纸（湖北）的全部债务向苏美达进行全额连带清偿。
（二）五洲特纸与光大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1、被担保人：五洲特纸（江西）；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3、担保（保证）的最高债权额：20,000.00万元；4、保证期间：
《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

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债务提前到期，保证期间为债

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
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五洲特纸（湖北）、五洲特纸（江西）提供担保是为保障其正常生产运营，有利于提高

公司整体融资效率，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截至2025年9月30日，五洲特纸（湖北）的资产
负债率虽然超过70%，但其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
策能够有效控制，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合
理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775,225.6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19.54%，对外担保余额为455,566.1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29.0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00150 证券简称：中国船舶 公告编号：2025-076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7日前访问网址https://eseb.cn/1t5sXwGNHHi或使用

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5年 10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 2025年 11月 17日 15:00-16: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说明会类型
公司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发展

战略及财务指标等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复。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总经理施卫东先生，独立董事王瑛女士，总会计师王洁女士，董事会秘书管红女士等

（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或有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7日15:00-16: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t5sXwGNHHi或使用微信扫

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7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
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68860618
传真：021-68861999
邮箱：stock@csscholding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及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披露的相关公告，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00728 证券简称：佳都科技 公告编号：2025-088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9日（星期三）下午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主题：佳都科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2日（星期三）至11月18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pcitech.com进行提问，邮件主题请注明：业绩说明
会投资者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31日发布了公司2025年第三
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公司计划
于 2025年 11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16:00-17:00举行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
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情况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9日（星期三）下午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执行总裁：陈娇女士
财务总监：莫绣春女士
董事会秘书：周哲斯先生
独立董事：王涛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5年 11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2日（星期三）至11月18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pcitech.com向公司提问，邮件主题请注明：业绩说明会投资者问题。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0-85550260
邮箱：ir@pcitech.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601828 证券简称：美凯龙 公告编号：2025-084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0日（星期四）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0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cn/1t6PVx00m4g或使用

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31日披露了《2025年第

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11月20日（星期四）15:00-16: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0日（星期四）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独立董事（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

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11月 20日（星期四）15:00-16:00通过网址 https://eseb.cn/1t6PVx00m4g或使

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0日前进行会前提问，
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李朵
电话：021-52820220
传真：021-52820272
邮箱：ir@chinaredstar.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 app查看本次业绩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88696 证券简称：极米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8
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04日（星期四）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7日（星期四）至12月03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xgimi.com（邮件标题：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提
问）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31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2月04日（星期四）14:00-15: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
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04日（星期四）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钟波
总经理：肖适
董事会秘书：薛晓良
财务总监：彭妍曦
独立董事：许楠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2月04日（星期四）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7日（星期四）至12月03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
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xgimi.com（邮件标题：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提问）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极米科技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8）6759 9894转8432
邮箱：ir@xgimi.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03132 证券简称：金徽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6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董事离任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窦平先生的书面辞职报

告。因工作调整原因，窦平先生申请辞去董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窦平
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2025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并作出决议，选举窦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
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一、董事离任情况(一) 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窦平

离任职务

董事

离任时间

2025年 11月 10
日

原定任期到期
日

2026 年 12 月 13
日

离任原因

工作调整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任职

是

具体职务

职工代表董事、副
总经理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否

(二) 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窦平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不

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等产生不利影响。其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
二、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窦平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
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止，可连选连任。

窦平先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其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
事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窦平，男，1978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曾任甘肃成州矿冶集团公司小厂坝铅锌矿副

矿长；甘肃厂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厂坝矿采掘作业三区区长。现任公司职工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窦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6,6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持有公司5%以上的

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
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0188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2025-10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公司章程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0月13日、2025年10月31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临时）、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
订和完善。同时，鉴于《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到境外上市公

司章程必备条款》已废止，《公司章程》中落实该等规定要求的部分条款已不再适用，据此，公司对《公
司章程》相关条款统一进行调整、修订，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4日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2）。

近日，公司已就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完成备案手续，修
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披
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及公司网站（http://www.chinastock.com.cn）。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在推进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手续相关
事宜，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03091 证券简称：众鑫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1
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正式履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滕步相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由于当时滕步相先生尚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在聘任正式
生效前，董事会特别指定滕步相先生代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0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
近日，滕步相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且其任职资格已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通过。滕步相先生自任职备案审核通过之日起正式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任
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滕步相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上华街道仁和路11号
电话：0579-82366698；传真：0579-88890018
邮箱：zxzquan@fiber-product.com
特此公告。

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05136 证券简称：丽人丽妆 公告编号：2025-059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大额投资收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情况：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丽人丽妆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人管理”）于2021年5月10日分别签署了《苏州元创进取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有限合伙协议》和《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协议》，出资2,000万元参与投资苏州元创进取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元创进取”或“合伙企业”）。（公告编号：2021-030号）
二、投资收益相关情况：
近日，公司接到合伙企业管理人的通知，其投资的部分股权项目实现退出，按照分配方案，公司

收到基金分红款3,057,892.45元。
三、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收到的该部分基金分红款将计入公司财务报表的投资收益科目，预计影响公司税前利润金

额3,057,892.45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归母净利润绝对值的12.53%。
上述事项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未经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002421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2025-102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智能显示科技园项目签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合同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2．项目顺利实施后，将有利于公司在粤港澳大湾区持续打造面向企业园区的智慧空间服务标

杆，以创新驱动为智慧建筑行业赋能，也将对公司在企业园区领域的市场占有率提升有积极影响。
一、合同签署情况
近日，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智能显

示科技园（一期）智能化项目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在深圳市正式签署了项目合同，合同金额1276.52万
元。

二、项目基本情况1. 项目名称：智能显示科技园（一期）智能化项目。2. 项目概况：康冠智能显示科技园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厂区
内。总建筑面积约107287.36㎡，共2栋单体建筑组成，其中一栋为21层厂房，一栋为24层宿舍。3. 合同金额：12,765,163.65元。4. 项目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大道4023号。5. 服务内容：达实智能将依托多年来在智慧园区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通过创新驱动提升综合
技术实力，运用自主研发的AIoT智能物联网管控平台及C3-IoT物联网身份识别与管控系统、AI人脸
识别终端、人行通道闸、空间场景交互屏等一系列自主研发产品，为用户提供涵盖面向企业园区的全
栈式解决方案，助力用户实现园区设备互联、数据整合与智能决策，解决多品牌设备碎片化管理痛
点，打造高效协同的园区智能化体系。6. 工期要求：工期约420日历天。7. 付款方式：项目将依照合同约定按进度支付相应款项。8. 合同生效：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9. 合同中对违约、争议的解决、索赔等细节均进行了约定。

三、交易对手方情况1. 公司名称：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 法定代表人：凌斌。3. 注册资本：68505.6287万元。4. 主营业务：经济信息咨询；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计算机软硬件、电子元器件的技术开发、销

售；经营进出口业务；电脑显示器、数字电视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智能穿戴设备、PC盒
子、电脑一体机、数字机顶盒、液晶屏模组及背光组件、发光二极管及灯条、GPS、多媒体终端MID等移
动通讯终端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等。5.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岗头社区五和大道4023号1号楼第一层至第五层。6. 公司前期参与康冠智能显示科技园项目智能化专项设计，近三年中仅2024年与交易对手方之
间发生交易，金额为28,301.89元，占当年公司同类业务收入比例不足0.01%，除此以外，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与上述交易对手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交易对方资信情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
力、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等方面的风险。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1. 聚焦公司战略，持续创新突破
公司以“智慧百万空间、温暖亿万用户”为企业愿景，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智慧空间服务商，基

于自主研发的AIoT智能物联网管控平台，聚合模块化的空间场景应用，在企业园区、医院、城市轨道
交通、数据中心等多个市场领域，为用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智慧空间服务。在企业园区领域，公司率
先推出并实施基于“物联网+AI”的智慧建筑解决方案，在智慧建筑行业应用已覆盖全国30个省级行
政区、200多个城市、3000多个项目，依托字节跳动、唯品会、招商银行、三七互娱、小米等打造了多个
项目标杆。本项目服务对象康冠科技为显示终端领域龙头企业，公司将助力其打造“制造业+智慧园
区”深度融合的标杆范本。2. 响应国家政策，市场前景广阔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企业园区及总部数字化平台建设，将其视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赋能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等政策框架下，政府明确提出支持企
业构建智能化运营管理平台，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园区能耗监测、设备互联、数
据集成及决策优化。公司智慧园区创新方案的迭代升级充分融入了AI技术实践，2025年AIoT智能
物联网管控平台V7版本成功应用了生成式AI，接入多个国产语言大模型，已经实现智能对话、智能
控制和智能分析。公司将积极把握政策红利，以创新技术为康冠科技赋能，并持续提升公司在智慧
空间产品和技术服务领域的市场占有率。3. 巩固订单积累，提升公司业绩

项目金额为人民币1276.52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0.4%，合同实施虽不会对
利润产生重大影响，但对公司在企业园区领域的市场占有率提升有积极影响，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无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虽然合同已就违约和争议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但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受不可抗力等因素带来的影

响，仍存在协议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无法履行或终止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002863 证券简称：今飞凯达 公告编号：2025-078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5月16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日
常经营及资金需求的实际情况，公司拟为子公司云南富源今飞轮毂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源今
飞”）的银行融资提供总额度不超过44,000万的担保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4月26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子公司富源今飞向曲靖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源支行（以下简称“曲靖银行”）申

请了 2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业务，公司在此授信额度内为富源今飞提供 2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
保，并与曲靖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5年富流保字013号-1），

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1. 债权人：曲靖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源支行。2.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3. 担保的最高主债权限额：限额为人民币（金额大写）贰亿元整。如保证人根据本合同履行担保

义务的，该最高额按履行的金额相应递减。4. 保证担保的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
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
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垫付的有关手续费、杂费、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
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
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5. 保证期间

（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
务的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2）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3）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
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担保总额为0元；公司对子公司累计

担保金额为138,500万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比例为50.15%。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1、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00131 证券简称：国网信通 公告编号：2025-055号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业绩说明会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9日(星期三)下午15:00-16:00。● 业绩说明会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业绩说明会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征集问题方式：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2日（星期三）至11月18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
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告中的联系电话、电子邮箱进行提问。公司将
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30日披露了《公司2025年第三
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
计划于 2025年 11月 19日下午 15:00-16:00召开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9日 15:00-16:00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业绩说明会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王奔先生
公司独立董事：余振先生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迅先生
公司财务总监：向杰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19日（星期三）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2日（星期三）至11月18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
动或通过公告中的联系电话、电子邮箱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证券管理部
联系电话：028-87333131，010-51965589
联系邮箱：zqglb@sgitc.com
特此公告。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00136 证券简称：ST明诚 公告编号：临2025-058号

武汉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被拍卖股份解除
司法标记暨完成过户登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过户登记的标的物为武汉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

上股东（含其一致行动人）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星汉宜”）所持公司的9,40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13.42%，占公司总股本的0.46%。该标的物已于2025年10月11日被司
法拍卖并成交，成交价格为 14,542,740元。过户登记完成后，新星汉宜持股由 70,041,630股减少至60,641,6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由 3.43%降至 2.97%；新星汉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由136,161,816股减少至126,761,816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6.67%降至6.21%。● 本次过户登记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股东股份被司法拍卖及其进展情况
新星汉宜所持公司的9,400,000股于2025年10月10日10时至2025年10月11日10时止（延时的

除外）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paimai.jd.com/309407362）上被司法拍卖并成交，买受
人为黄文涛，成交价14,542,740元。（公告编号：临2025-051号、053号）2025年 11月 10日，公司接到股东新星汉宜的通知，上述被司法拍卖的 9,400,000股完成解除质
押手续。（公告编号：临2025-057号）

二、解除司法标记暨完成过户登记的基本情况2025年11月11日，公司接到股东新星汉宜《解除司法标记暨完成过户登记的告知函》，上述被司
法拍卖的9,400,000股完成解除司法标记暨过户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解除司法标记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标记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

9,400,000股

13.42
0.46

解除标记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冻结/标记股份数量

剩余被冻结/标记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冻结/标记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025年11月10日
60,641,630股

2.97
60,641,630股

100
2.97

本次解除司法标记后，新星汉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及标记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新星汉宜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天风睿源（武汉）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合计

持股数量

60,641,630
56,865,094
9,255,092

126,761,816

持股
比例
2.97%
2.79%
0.45%
6.21%

累计
被冻结数量
9,189,488
15,975,540

0
25,165,028

累计
被标记数量
51,452,142
40,889,554

0
92,341,696

合计占所持股份
比例

100.00%
100.00%

0
92.70%

合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2.97%
2.79%
0.00%
5.76%

（二）过户登记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新星汉宜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风睿源（武汉）

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合计

黄文涛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70,041,630
56,865,094
9,255,092

136,161,816
0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3.43%
2.79%
0.45%
6.67%

0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60,641,630
56,865,094
9,255,092

126,761,816
9,400,000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2.97%
2.79%
0.45%
6.21%
0.46%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一）本次过户登记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网站及报刊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00096 证券简称：云天化 公告编号：临2025-078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5年11

月6日以送达、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及相关人员。会议于2025年11月11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应当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章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该议案已于2025年11月11日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经公司总经理王宗勇先生提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李锡斌先生为公

司副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一致。
李锡斌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附件：
李锡斌先生简历
李锡斌，男，1982年7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19年7月至2021年4月任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

司晋宁磷矿矿长；2021年4月至2021年10月任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矿产资源中心总经理；2021年10月至2021年11月任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尖山磷矿分公司矿长；2021年11月至2022年5月任云
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尖山磷矿分公司党总支委员、矿长；2022年5月至2023年2月任云南磷化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23年 2月至 2024年 5月任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4年 5月至2025年10月任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证券代码：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25-094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吲哚布芬片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

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公司研发的吲哚布芬片已获得药品批准文号，并可进行生
产。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证书》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
受理号

证书编号
主要成分

剂型
申请事项

规格
注册分类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药品批准文号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上市许可持有人

生产企业

审批结论

吲哚布芬片
CYHS2401392
2025S03286
吲哚布芬

片剂
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0.2g
化学药品3类
YBH27132025

国药准字H20255829
2030年11月3日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
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的相关情况
吲哚布芬是一种异吲哚啉基丁酸衍生物，为一种血小板聚集的抑制剂。主要是通过以下机制发

挥抗血小板聚集作用：（1）可逆性抑制血小板环氧化酶，使血栓素B2（血小板聚集的强效激活剂）生成
减少；（2）抑制二磷酸腺苷（ADP）、肾上腺素和血小板活化因子（PAF）、胶原和花生四烯酸诱导的血小
板聚集；（3）降低血小板三磷酸腺苷、血清素、血小板因子3、血小板因子4和β-凝血球蛋白的水平，降

低血小板粘附性。吲哚布芬片主要用于动脉硬化引起的缺血性心血管病变、缺血性脑血管病变、静
脉血栓形成。也可用于血液透析时预防血栓形成。

申报受理日期：2024年5月9日
截至公告日，该药品项目的研发投入累计约2,872万元(未经审计)。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截至本公告日，国内共有18家企业取得了吲哚布芬片的药品注册证书，其中上市公司（含其控股

子公司）为华东医药（000963）、百诚医药（301096）、九典制药（300705）、福安药业（300194）及苑东生
物（688513），其他厂家属于非上市公司，其网站并未披露相关生产、销售数据；而属于上市公司或上
市公司下属企业的生产厂家并未在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相关产品的具体生产、销售数据，公司无法
从公开渠道获悉相关数据。

摩熵医药数据显示，吲哚布芬片 2025年上半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及实体药店销售额分别为
11.92亿元及2.66亿元，2024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及实体药店销售额分别为19.35亿元及3.37亿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心脑血管用药市场需求催生了庞大用药市场，经过多年的技术研发与市场开拓，公司治疗心脑

血管的药物已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公司已获批生产并在销的心脑血管疾病用药主要有：依折麦布
片、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血塞通片/分散片、杜仲平压分散片、银杏叶分散片、益心酮分散片等产品。
吲哚布芬片《药品注册证书》的取得一方面进一步丰富了公司心脑血管用药系列产品线，另一方面有
利于提升公司在心脑血管用药市场的竞争力，从而提高公司整体盈利水平。此外，根据《关于开展仿
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国办发〔2016〕8号）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获批的吲哚布芬片无
需再进行一致性评价。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但该药品未来的
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吲哚布芬片
实现上市销售还需要一系列的生产准备和市场开发工作，预计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较大影
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600030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5-08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
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日前，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短期公司
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415号）。据此批复，公司可以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余额
不超过500亿元短期公司债券。此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以
分期发行。

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的要求，根据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
的授权，实施上述公司债券发行工作。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